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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作業程序辦法 

102年 3月 14日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通過 

102年 4月 10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7月 24日研究倫審查委員會修正第四、九條通過 

102年 12月 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四、九條通過 

103年 9月 22日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修正第三條通過 

103年 12月 10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三條通過 

105年 6月 23日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修正第三條通過 

105年 10月 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三條通過 

106年 11月 17日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修正第二至十二條通過 

107年 4月 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二至十二條通過 

111年 12月 9日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修正第四條通過 

112年 2月 2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四條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下列事項之標準作業程

序，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授權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 

一、審查之申請程序。 

二、審查會議之召開、決議方式及程序。 

三、審查委員之利益衝突迴避方式。 

四、審查決定前，研究計畫主持人說明與表達意見之方式。 

五、研究計畫主持人申請重為審查決定之申請與議決程序。 

六、研究計畫執行之追蹤管理程序及處置。 

七、審查會議紀錄與審查檔案之管理、保存方式及程序。 

八、審查委員履行保密義務之方法。 

九、審查會議紀錄及審查結果之主動公開方式。 

十、本委員會訂定或更新審查之分類訂定程序。 

第三條  審查程序依風險程度分為一般審查、簡易審查及免除審查。 

本委員會受理研究倫理審查之研究計畫範圍如下： 

一、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方法、或是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

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之人

類研究。 

二、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

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之人體研究。 

三、涉及人體試驗之研究計畫，本委員會得委託校外合格審查會代為審查。 

第四條  審查會議以每二至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審查會議。 

審查會議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應非單一性別，且包括法律背景及機構外非專

業之社會公正人士委員各一人以上，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表決。 

第五條  在任期開始前，委員應簽署保密與利益迴避切結書，並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 

委員有利益衝突情形時，應迴避審查。 

第六條  研究計畫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或研究計畫委託者得於審查決定前列席審查會議說明

計畫，或就特定議題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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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審查決定為「不通過」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對審查決定不服，得於接到審查意見書後，於

規定期限內提具理由書請求重為審查。 

第八條  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的計畫書，得視參與者承受之風險、計畫之性質及研究執行時間，決

定審查或監督計畫的頻率，每年至少一次。 

第九條  本委員會應保存審查會議紀錄，計畫審查、查核、期中及期末報告等相關資料至計畫結束

後三年，並供教育部隨時調閱。 

第十條  審查結果經主任委員簽核後，分送計畫主持人。審查會議紀錄應有公告版本提供線上查詢、

閱覽或列印。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透過累積實際風險管控經驗及各專業學術社群操作實務，經審查會議討論訂定

及更新審查標準。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